
人口厅发[2009]87号

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
关于暂停使用无锡市天一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TCu220C宫内节育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计生委，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计生委，解放军、武警部队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9年11月以来，国家人口计生委陆续接到报告反应基层一些地方在使用无锡市天一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生产的TCu220C宫内节育器过程中，取环时出现节育器横臂宫内断裂等疑似医疗器械严重不良事件。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切实维护群众身心健康，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提供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暂停使用无锡市天一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生产的TCu220C宫内节育器。

二、各级计划生育药具站暂停划拨和发放已经采购的无锡市天一医疗器材有限公司TCu220C宫内节育器，将产品暂时封存。

三、各级人口计生委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要进一步加强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对已放置无锡市天一医疗器材有限公司TCu220C宫内节育器的妇女，主动开展随访服务，密切关注群众健康，发现严重不良事件等异常情况请及时报告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服务司。

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对发现的宫内节育器疑似严重不良事件，应及时填写《避孕器具可疑医疗器材不良事件报告表》（见附件），报送国家人口计生委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联 系 人：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服务司  张明华 张黎明

联系电话：（010）62030608  62030602

传    真：（010）62030825

电子信箱：gjkejisi@126.com
联 系 人：国家人口计生委计划生育药具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申素琪

电    话：（025）86576028  86503625

传    真：（025）86503625

通讯地址：南京市凤凰西街277号，邮编：210036。
电子邮件：adr@scars.org.cn
网    址：www.scars.org.cn
附件：避孕器具可疑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表

二OO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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